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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做好“全民参保登记计划”入户调查 

工作的通知 
 

濉溪县、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根据《淮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淮北市“全民参保登

记计划”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淮政办秘〔2017〕30 号）要求，

现就做好全市“全民参保登记计划”入户调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请结合实际认真遵照执行。 

一、入户调查的范围对象及内容 

（一）范围。入户调查的范围对象是经比对发现信息错误、

信息缺失或参保状态不明的我市户籍人员（兼顾外地来淮常住

人员）和各类用人单位。各县、区具体负责辖区内的户籍人员

（兼顾外地来淮常住人员）和各类用人单位的入户调查工作。 

各县、区入户调查任务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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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 需入户调查人员数 需入户调查单位数

濉溪县 112883 人 7987 户 

相山区 21112 人 1252 户 

杜集区 20278 人 465 户 

烈山区 25958 人 1234 户 

合计 180231 人 10938 户 

我局于 5 月 20 日前将入户调查对象名册以光盘形式发放各

县、区，各县、区也可通过“淮北全民参保登记信息系统”直接

下载本辖区入户调查对象名册。 

（二）内容。单位：包括行政区划代码、单位编号、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单位名称、单位类型等；人员：包括人员编号、

姓名、性别、公民身份号码、出生日期、个人身份、户口性质

（户籍地类别）、户口所在地、常住所在地地址等。 

二、实施步骤 

我市入户调查工作大体分三个步骤实施，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前全面完成。 

（一）准备阶段 

1、发布公告。开展入户调查前，各县区应在辖区内发布全

民参保登记入户调查公告。公告一般在入户调查工作开始前一

周左右发布，应将公告张贴在乡镇（街道）、村（居）小区内的

醒目位置，还应标明本乡镇（街道）、村（居）的联系方式。 



2、入户调查培训。入户调查工作开始前，应对入户调查工

作人员进行专门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全民参保登记工作的

目的意义、社会保险政策、入户调查工作流程、入户调查范围

内容、安全保密、入户礼仪、沟通技巧、信息采集平台使用方

法、信息录入上传操作方法、接收上传数据信息、录入权限管

理办法、统计查询、档案管理等。培训目的是使工作人员充分

掌握入户调查的相应内容和操作技巧，规范入户调查行为，确

保调查登记和信息采集工作质量。入户调查培训由各县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组织，市社会保险征缴稽核中心配合。 

3、确定调查对象及地址。入户调查工作开始前，各县区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街道（乡镇）和社区（村）基层平台可从“淮

北全民参保登记信息系统”中导出本辖区内“需入户调查登记”人

员或用人单位名单、《全民参保登记表》（见附件），结合工作中

掌握的居住地址信息，便于入户调查工作开展。 

（二）入户调查登记。根据调查对象实际情况，一方面以

开展各类活动或宣传等手段引导应登记单位和人员上门到县区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街道（乡镇）和社区（村）基层平台主动

登记采集相关信息，另一方面组织工作人员以入户调查形式采

集登记相关信息。入户调查工作由 2 名以上人员共同开展，工

作人员要配戴全市统一格式的全民参保登记入户调查证，持《宣

传手册》、《全民参保登记表》、《参保便民告知单》、《通知参保

登记便函》等资料，按照“查不漏户、户不漏人、人不漏项”的



要求逐户逐人调查核实登记，按规范要求填写《全民参保登记

表》。 

（三）信息采集及上报。通过入户调查，全面、准确地采

集并录入调查对象各项信息，做好数据的录入整理。县（区）

经办机构要对数据质量进行抽查比对，对已有的信息经过清理

比对后直接确认，对缺失错误的信息进行补录改正，确保登记

入库的数据符合相关要求。最后再导入全民参保登记信息数据

库，上传至市级系统平台。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全民参保登记工作是完善各项社会

保险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实现户籍人口全民登记、全员

参保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县（区）要根据工作实际，成立工作

领导小组，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和支持，加强部门

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安排专项调查经费，保障调查登记所需的

人力、物力，逐步建立和完善工作考核、日常督查、人员培训

等工作机制，确保政策准确执行，工作落到实处。 

（二）加强宣传引导。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应牵头做好“全民参保登记计划”入户调查阶段的相关宣传工

作，正确引导社会预期和舆论导向，要有针对性地制定宣传计

划，通过新闻媒体、印发宣传手册、张贴通告、深入基层宣讲

等形式开展广泛宣传，向社会大众说明调查工作的意义、方式

和内容，取得调查对象的充分理解和全力支持。 



（三）充分利用村（社区）管理资源减少入户量。村（社

区）应根据入户调查对象名单，对照日常管理的居民医保、城

居保、新生儿登记、低保户管理、暂住证办理、人口普查等工

作信息台账，初步了解人员情况。能够通过上述台账直接确认

登记信息的，可直接采集录入。也可在入户调查对象前来办理

上述其他业务时，由社区工作人员一并进行全民参保信息采集

工作，减少入户调查数量。 

（四）加强信息安全。县（区）“全民参保登记计划”工作

领导小组要建立完善安全配套管理制度和方法，妥善保管和安

全使用业务数据和资料，对于入户调查所提供的信息，以及入

户调查工作中采集的信息，只能用于“全民参保登记”相关工作，

不得提供给任何单位或个人，确保数据安全。 

 
附件：《全民参保登记表》（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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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民参保登记表 
   省    市     区（县）            街道（乡镇）          社区（村）    组 

公民身份证号码  户籍姓名  性别  

就业状态： 1.已单位就业 
            工作单位名称：                                                  

            2.无单位：□学龄前   □在校学生   □未就业   □灵活就业 
□已办理离退休手续或已领取养老待遇 

个人身份：  □国家公务员    □参照公务员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职员   
□企业管理人员  □工人  □农民  □学生  □现役军人  □自由职业者 

 □个体经营者    □无业人员  □退（离）休人员     □其他          

户口所在地：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市/州） 
              

          （区/县） 

常住地地址：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市/州） 
              

          （区/县）          （乡镇/街道）            
（村/社区）                      （街/路/巷/门牌号） 
 
手机：                        固定电话：                   

现参保情况：        
    养老保险：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选）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单选）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含城居保和新农保）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单建制度） 

□其他养老保障（单建制度）                                 
    医疗保险(单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城镇居民（含城乡统筹）基本医疗保险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公费医疗     □农民工其他形式医疗保险             

□其他医疗保障（单建制度）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 

未参保原因： □个人未参保    □缴费终止   □单位未予参保   □全日制在校生   
□参军  □部队建账的随军家属  □出国（含留学、定居、就业） 
□判刑  □已参保信息有误  □人户分离、联系不上 □户口待注销 
□其他                                  

    经办人签名：                                  复核人签名： 



填写说明 
（一）公民身份证号码：指居民身份证上的公民身份号

码。特殊人群可填写护照等有效证件号码。 

（二）就业状态：有就业单位的填写单位全称；无就业

单位人员按下列类别登记：1.学龄前、2.在校学生、3.未就业、

4.灵活就业、5.已办理离退休手续或已领取养老待遇（数字为

信息录入代码，下同）。 

（三）户口所在地：填写到户口所在…省（自治区、直

辖市）…市（区、州）…县（区）。 

（四）常住地地址：指个人常住地的详细地址，由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名称、街道（乡、镇）和街、路、巷、

村等名称以及门牌号码及居室号码构成。 

（五）手机：如无手机，可填写家庭其他成员手机或家庭座机。 

（六）现参保情况（不同险种可多选，同一险种单选）： 

11.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12.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含城

居保和新农保）、13.机关事业养老保险、14.被征地农民养老

保障（单建制度）、15.其他养老保障（单建制度）、21.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22.城镇居民（含城乡统筹）基本医疗保险、

2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4.公费医疗、25.农民工其他形式医

疗保险、26.其他医疗保障（单建制度）、30.工伤保险、40.

失业保险、50.生育保险 

（七）未参保原因：91.个人未参保、92.单位未予参保、

93.参军等原因未参保 


